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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管理学院 2024 年专业带头人

年度考核细则

第一条 为建设一支师德高尚、专业技能强、学术水平

高、结构合理，具有敬业精神和改革创新意识、具有高水平

的教学改革能力强、实践能力强的师资队伍，推动我校教学

全面改革、推进教学质量稳步提高，根据《徐州工业职业技

术学院专业带头人选拔与管理办法（2024 年修订）》(徐工

职院发〔2024〕87 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

考核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学院所有专业带头人。

1.每个专业均应设立专业带头人 2 名，其中 1 名为校内专任

教师，1 名为行业企业外聘人员。

2.新增专业前 2 年内可以不设专业带头人而由相近专业带头

人兼任。

3.必须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，公开选拔，宁缺毋滥。

第三条 专业带头人的工作职责及聘期任务如下：



在二级学院领导下，做好本专业建设工作，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工作职责

1. 组织专业调研，形成调研报告，全面掌握本专业、产业发

展动态，制定本专业发展规划。

2. 负责制定(修订)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主持编写专业标准、

组织制定并参与审核课程标准。

3. 负责开展本专业评估与诊改工作，撰写年度专业人才培养

质量分析报告，提出专业建设和教学实施改进意见。

4. 负责本专业实践教学的过程管理和指导工作，提出校内外

实训基地建设意见并协助专业群主任组织实施;协助二级学

院领导建设本专业产教融合基地(含双师培训基地)。

5. 根据专业建设和教学团队建设需要，提出本专业师资需求

意见和师资培养计划，负责组织本专业的教材建设、教学资

源库、在线开放课程、虚拟仿真等数字化资源建设。

6. 协助专业群主任做好本专业招生宣传、就业指导、教学任

务安排、校企合作等工作。

7. 负责指导本学院的兼职教师和新教师工作。

8. 负责依托专业申报的质量工程立项、建设和验收工作。

9. 完成领导安排的其它工作。

（二）聘期任务

1. 每学期系统地承担 1 门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任务。

2. 每学期完成本专业指导性听课 10 学时以上。



3. 每学期完成二级学院(部)规定的任务。

聘期内，负责完成该专业 1 门专业课程的资源建设。

聘期内，协助二级学院领导建设本专业产教融合基地(含双师

培训基地) 5 家以上。

第四条 二级学院(部)负责专业带头人的业务指导、管理

及考核工作。按学期进行考核，由二级学院(部)围绕专业带

头人工作职责及聘期任务制定考核办法。每项工作职责及聘

期任务均应保质、保量完成，支撑材料为原始材料，全部保

质保量完成的为合格;工作职责及聘期任务中有一项质量不

合格或未完成职责中所要求内容的为不合格。校外专业带头

人完成工作职责及聘期任务中任意一项即可认定为合格。考

核办法及考核结果报学校备案。

第五条 专业带头人每届聘期为三年。聘期考核合格者，

方可连任，但必须重新申报。聘期内学期考核不合格者，予

以解聘，并取消下一轮聘任资格。

工商管理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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